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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提示

核

我省义务兵优待金标准提高

今年起城镇义务兵可领“工资”

据大河报消息 从今年起，我省农村义务

兵的优待金标准提高，城镇义务兵也开始有了

优待金。 这是记者 1 月 16 日从省民政厅获悉

的消息。

按规定，农村义务兵优待金不低于义务兵

入伍时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上年度农民人均纯

收入，城镇义务兵优待金不低于义务兵入伍时

户籍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最低工

资标准。“以前只有农村义务兵才发优待金，今

年开始城镇义务兵也有了优待金。 ”省民政厅

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之前农村义务兵的优待金是

按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70%发放，今年提

高到 100%。

“优待金像工资一样， 不过是一年一发

放。”该负责人表示，按要求，每年 8 月 1 日前，

优待金将发放给义务兵家属。 2010 年入伍的

义务兵，2011 年优待金发放仍按原规定执行，

2012 年则按本规定发放。

集资诈骗八千余万元

一审被判死刑

据东方今报消息 在安阳市民中关注

度极高的一起集资诈骗案，近日在安阳市中

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审判。 经庭审，安阳市

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：被告人刘洪飞

犯集资诈骗罪，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

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责令被告人

刘洪飞退赔被害人损失共计 39417512 元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刘洪飞现年 41 岁，系

安阳钢铁集团公司病退工人。 2005 年 8 月

14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0 日， 刘洪飞以自己

投资股票能赢利、需要大量资金为名，隐瞒

自己投资股票、期货连年亏损的事实，以高

额利息为诱饵，向社会上不特定人员非法集

资，累计集资金额为 85370102 元，除已归还

部分本金和利息外， 尚有 39417512 元无法

归还。

案发后，办案单位追回现金和物资价值

共 计 373169.39 元 ， 实 际 造 成 损 失 共 计

39044342.61 元。 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，刘洪

飞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被刑拘，同年 10 月

21 日被逮捕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刘洪飞的行为已

构成集资诈骗罪。被告人刘洪飞在非法集资

期间， 隐瞒自己炒股连年严重亏损的事实，

明知自己已无力归还被害人的借款，仍采取

边集资边返还部分本金和利息的手段，骗取

被害人的信任，诈骗大量资金。 被告人刘洪

飞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，且给人民群众造

成特别重大损失，后果极其严重，社会危害

极大，应予严惩。据此，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作出上述一审判决。

庭审现场，多名安阳市民参与旁听。 曾

经参与该非法集资的安阳市民杜先生表示，

公开审判可以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案件进

展情况，让市民心里有数。 安阳市民张女士

认为， 真正解决集资诈骗案件还要依靠政

府，公开审判刘洪飞集资诈骗案就是一个很

好的例子，她希望当地政法机关加大对集资

诈骗案件的查办力度，对违法分子依法进行

严惩。

女博主状告《知音》一审胜诉

该案是“河南博客维权第一案”，法院判涉案企业赔两万元并在《知音》上公开道歉

知名博客中的情

感博文被篡改后，“变

身”成为减肥广告。 博

主曹女士将侵权的杂

志社和减肥药厂告上

了法庭，索赔 11 万元。

日前， 记者获悉，

这起“河南博客维权第

一案”一审终结，郑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

判决药厂赔偿博主 2

万元，并在该杂志上公

开致歉。

认为侵权的杂志

社也应当承担赔偿责

任， 曹女士提起了上

诉。 同时，曹女士还发

现自己的博文遭不少

网站盗用，决定再次拿

起法律武器维权。

回顾：情感博文“变身”瘦身广告

2008 年，曹女士在新浪网以“夏季紫罗兰”为网名

开了博客，并在此后获得了新浪网“草根名博情感十大

新锐”等多项荣誉，博客点击量高达数千万人次。

2010 年 1 月 6 日，曹女士根据一位女网友的倾诉，

写下名为《惊叹老公的小三竟然如此纯净魅惑》（下简

称《惊》）的博文。“3 月 11 日，女网友打电话质问我怎么

把她的故事卖给减肥药厂，还登上了杂志。 ”随后，曹女

士发现自己的博文发在《知音》杂志上，被改名为《幸福

坍塌，如仙的钢琴老师让我落荒而逃》（下简称《塌》），

成了减肥品广告软文。“原文照搬后，结尾还多了一段

情节。 说我文中的女主人下定决心离婚，然后用了广州

绿瘦公司生产的绿瘦 D 款减肥品，竟然女性魅力焕发，

身边追求者趋之若鹜。 ”曹女士说。

曹女士称，原本被网友视同“知心姐姐”的她因为

这事成了网友“声讨”的目标，她就将《知音》杂志社、广

州绿瘦公司告上法庭，要求赔偿 11 万元（其中含 1 万

元精神损失费）；停止侵犯她的著作权，判令被告在《知

音》杂志上书面道歉，在新浪网公开道歉一个月。

判决：《知音》立即停止侵权 ,药厂赔偿 2 万元

日前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。

法院认为，《塌》文与《惊》文的人物、故事情节基本

相同，《塌》文约有 2200 字，其中约有 1600 字与《惊》文

完全相同。 因此可以认定广东绿瘦的《塌》文系剽窃、抄

袭曹女士的文章。 法院一审判决，湖北《知音》杂志社立

即停止出版、发行含有涉案作品的《知音》杂志；广州绿

瘦减肥公司判决生效 30 日内在《知音》杂志上刊登致

歉函，向曹女士公开致歉，并赔偿 2 万元经济损失。

对此，曹女士不服，目前已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

提起上诉，要求法院支持她一审全部诉求。

“不仅仅是杂志侵权，我发现我的博文还在网上被

大量转载。 ”曹女士告诉记者，在维权过程中，她发现湖

北知音网站从 2009 年开始，先后转载了她 100 多篇博

文。 其中有 90 篇注明了作者来源，有近 40 多篇未标注

名字。 为了维护在虚拟网络上的合法著作权，她决定再

次拿起法律武器。

曹女士说，目前，她已经在巩义市公证处对她博客

中 1000 多页博文进行了保全公证，并开始着手搜集证

据，下一步，她打算对涉嫌侵权的网站提起诉讼。

（据《大河报》）


